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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14日，本局和融水县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依法对融水怀宇网咖（以下简称当事人）进行监督检查，在被委托人张卓鹏陪同下，执法人员在前台桌面上检查发现有“真龙（海韵）”0.5条、“娇子（X）”0.8条、“白沙（硬精品三代）”1.1条、“真龙（软娇子）”1条、“天子（金）”0.9条、“黄鹤楼”0.8条、“红塔山（硬经典100）”0.1条、“真龙（祥云）”1.1条、“芙蓉王（硬）”1.1条、“云烟（紫）1.1条”、“真龙（鸿韵）0.7条、“红塔山（硬传奇）0.9条”、“南京（炫赫门）”0.2条、“真龙（中支凌云）”0.2条、“黄鹤楼（软蓝）”0.2条、“真龙（冰净）”0.2条、“真龙（凌云）”0.2条、“真龙（起源）”0.2条、“真龙（轩云）”0.2条、“利群（楼外楼）”0.2条、“真龙（珍品）0.2条”、“金圣（青瓷）0.2条、“真龙（美人香草）0.2条”，上述烟草制品共23个品种，数量12.8条正在销售。当事人现场未能出示《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本局领导批准，执法人员现场对检查发现的烟草制品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措施，下达《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融水市监先登〔2026〕6号）以及《财物清单》各一份，由张卓鹏签收。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三条“国家对烟草专卖品的生产、销售、进出口依法实行专卖管理，并实行烟草专卖许可制度”的规定。2026年1月15日，经本局领导审批同意对当事人立案调查。2026年1月27日，经营者谢云波到融水市场监督管理所接受询问调查，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
经调查，当事人于2024年12月11办理了《营业执照》，期间在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从隔壁融水环宇网咖（谢云波本人实际出资设立）拿过来销售。2026年1月14日，当事人未依法取得证销售的烟草制品，被本局与融水县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查获，经营者在询问过程中，供述了该批次烟草制品的进货价格以及销售价格，承认了未依法取得烟草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的违法行为，由于当事人没有提供该批次烟草制品的进货和销售记录，执法人员以检查发现的烟草制品货值作为该案货值金额，共计2250元，违法所得无法计算，无违法所得。同时，当事人因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销售烟草制品于2025年5月19日被本局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融水市监处罚〔2025〕127号）、2025年9月8日被本局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融水市监处罚〔2025〕127号）。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未依法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的事实以及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措施情况；
　　2.询问笔录，证明违法事实的存在以及涉案货值金额及违法所得等内容；
3.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合法身份信息；
　　4.证据提取单（现场检查图片以及当事人的营业执照），证明执法人员开展现场检查的事实以及当事人的主体资格；
　　5.涉案烟草专卖品核价表，证明涉案烟草制品市场销售单价。
6、《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融水市监先登【2026】6号）及《财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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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认为，当事人未依法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2015修正)》第三条“国家对烟草专卖品的生产、销售、进出口依法实行专卖管理，并实行烟草专卖许可证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2021修正）》第六条第一款“从事烟草专卖品的生产、批发、零售业务，以及经营烟草专卖品进出口业务和经营外国烟草制品购销业务的，必须依照《烟草专卖法》和本条例的规定，申请领取烟草专卖许可证。”的规定，构成了未依法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因未依法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于2025年5月19日和2025年9月8日被本局予以行政处罚，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重处罚：（三）因同一性质的违法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一年内因同一性质的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的规定，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符合从重处罚情形。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2023修订）》第五十七条“未依法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经营总额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3版）》一百二十八、《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序号1”的“适用情形”中“从重” 的“裁量标准（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经营总额 41% 以上50%以下的罚款）”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桂市监规[2023]3号）第七条“从重行政处罚是指在依法可以选择的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内，适用较重、较多的处罚种类或者较高的处罚幅度。其中，罚款的数额(倍数)应当在从最低限到最高限这一幅度中较高的30%部分(含本数)”的规定，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未依法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销售烟草制品的违法行为，并对当事人处违法经营额50%的罚款壹仟壹佰贰拾伍圆整（￥1125.00）。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财务股开具《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持此缴款通知书到相应银行缴纳罚没款。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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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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